
 －8－

三、行政訴訟事件收結情形 

為便利民眾提起行政訴訟，使民眾可就近至各地方法院進行訴訟，以保障民眾之訴訟

權益，於 101年 9月 6日施行行政訴訟三級二審新制，各地方法院增設行政訴訟庭，受理

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及交通裁決事件之第一審、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保全程序

事件等，自 104年 2月 5日行政訴訟法第二篇第四章施行，新增受理收容聲請事件。106年

臺灣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受理 21,102件，較 105年之 18,414件增加 2,688件(或增 14.60%)；

其中新收 18,748 件，較 105 年增加 2,547 件(或增 15.72%)，新收事件中以收容聲請事件 12,021

件最多，占 106年新收事件之 64.12%，第一審事件交通裁決事件 4,480件次之，占 23.90%，第

一審簡易事件 1,462件 (占 7.80%)再次之。 

106年臺灣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終結 18,684件，較 105年 16,060件增加 16.34%。終結

事件中平均一件所需日數為 144.43日，較 105年 146.13日減少 1.70日，整體觀之，結案日數

自 101年至 105年呈逐年遞增趨勢，106年則略為下降。各訴訟事件中以第一審簡易事件平均

結案日數達 160.69日為最高。 

106 年臺灣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未結 2,418 件，較 105 年之 2,354 件增加 64 件(或增

2.72%)，未結件數以第一審交通裁決事件 1,578 件(占 65.26%)最多，第一審簡易事件 632 件(占

26.14%)次之。 

 

表 2.3 臺灣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收結情形 

單位：件；日；% 

年別 

受 理 件 數 

終結件數 未結件數 

終結案件中 

平 均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合 計 舊 受 新 收 

101年 2,150 - 2,150 936 1,214 41.61 

102年 6,620 1,214 5,406 4,994 1,626 91.85 

103年 6,846 1,626 5,220 5,194 1,652 122.70 

104年 14,857 1,652 13,205 12,644 2,213 143.89 

105年 18,414 2,213 16,201 16,060 2,354 146.13 

106年 21,102 2,354 18,748 18,684 2,418 144.43 

106 年較上年 

增 減 ( % ) 
14.60 6.37 15.72 16.34 2.72 -1.70 

(日) 

註：101年 9月 6日施行行政訴訟三級二審新制，各地方法院增設行政訴訟庭，受理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

事件及交通裁決事件之第一審、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保全程序事件等，自 104年 2月 5日行政訴訟

法第二篇第四章施行，新增受理收容聲請事件。 
 

 


